
《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设备用电磁暂态模型验证规程》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1）2025 年 5 月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组织成立标

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针对相关工作内容进行了文献和资料的收集，查看了标准

编写有关的标准、规范，并同步开展项目立项工作。

（2）2025 年 5 月至 2025 年 10 月

各工作组成员单位对标准章节安排和分工进行了讨论，并分别对具体负责的

章节内容进行编写和校核，由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北电力

试验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汇总形成标准草案（第一版）。

（3）2025 年 11 月 4 日

《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设备用电磁暂态模型验证规程》标准起草工作组

编审会议于 2025 年 11 月 4 日在北京市大唐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召开。会议由总

负责人王劲松主持，并向工作组成员介绍了标准的立项背景、目的、应用范围以

及重点内容，工作组成员针对标准的框架结构、编写内容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

讨论。

（4）2025 年 11 月

各承担单位分别对所负责的章节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中国大唐集团科学

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汇总形成标准草案（第

二版）。

征求意见阶段：

从 2025 年 10 月开始征求意见，于 2025 年 11 月结束征求意见。2025 年 10

月到 2025 年 12 月期间处理意见。其中，10 家单位共提出 38 条意见或建议（见

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2025 年 12 月《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设备电磁暂态

建模技术规范》编写工作组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提交至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进

行审核。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北电力试验研究院牵

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

力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华

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思源清能电气电子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杨玉新、苟伟、张勋奎、李丹、王劲松、李哲、郜登科、邵章平、

魏星、武磊、艾东平、杨海超、郭洪义、谢小荣、陶向宇、任树东、邓晓洋、于

敬帅、张超、李鹏、李振宇、许诘翊、魏宇飞。

所做的工作：

杨玉新，本标准编制工作总负责人；

苟 伟，本标准编制工作总体管理与协调；

张勋奎，本标准编制工作管理与协调；

李 丹，本标准编制工作技术负责人；

王劲松，本标准编制工作总体编写人；

李 哲，本标准编制工作同步发电机等部分技术负责人；

郜登科，本标准编制工作电化学储能等部分技术负责人；

邵章平，本标准编制工作光伏等部分技术负责人；

魏 星，本标准编制工作无功补偿装置等部分技术负责人；

武 磊，本标准编制工作风机等部分技术负责人；

艾东平，本标准编制工作同步发电机等部分编写人；

杨海超，本标准编制工作风电部分技术审核；

郭洪义，本标准编制工作火电部分技术审核；

谢小荣，本标准编制工作光伏部分技术审核；

陶向宇，本标准编制工作风机等部分编写人；

任树东，本标准编制工作光伏等部分编写人；

邓晓洋，本标准编制工作电化学储能等部分编写人；

于敬帅，本标准编制工作风机等部分编写人；

张 超，本标准编制工作风机等部分编写人；

李 鹏，本标准编制工作校核工作负责人；

李振宇，本标准编制工作文字校核；

许诘翊，本标准编制工作文字校核；

魏宇飞，本标准编制工作文字校核；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与标准草案稿一致。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围绕提升火电与新能源耦合系统仿真精度与安全稳定运行能力的核

心需求，在编制中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紧密对接新型电力系统前沿技术规范。

2、标准主要内容

其主要内容确立了涵盖同步发电机、风力/光伏发电单元、静止无功发生器

及电化学储能变流器等关键设备的耦合发电系统电磁暂态模型验证体系，具体规

定了故障穿越、功率控制及频率响应等关键性能的验证指标、验证方法和基于定

量误差阈值的评价准则。

3、主要技术差异

现有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均侧重于对单一类型发电设备的模型进行独立验

证，对于模型验证的测试数据要求、仿真模型建立要求、验证步骤、验证结果评

价和报告要求相对分散。与现有标准相比，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差异在于：考虑火

电与新能源(风电、光伏逆变器等)在动态特性、控制策略及电磁暂态响应上的差

异与交互影响，首次建立了针对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的电磁暂态模型验证

体系，填补了现有标准在耦合系统验证领域的空白；系统性地整合了系统内同步

发电机、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单元、静止无功发生器和电化学储能变流器等设

备的验证要求，构建了从测试数据规范、仿真模型建立要求、验证步骤执行到结

果评价的技术框架，解决了现有标准在模型验证方法上分散性问题，更符合当前

对耦合发电系统稳定性评估的验证需求。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解决的主要问题体现在：构建了面向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的电

磁暂态模型验证统一框架，突破了现有标准仅针对单一类型发电设备的局限性，

实现了对系统内同步发电机、风机、光伏、SVG、储能变流器等设备模型验证要

求的系统性整合，为耦合系统模型的精准校核与有效性评估提供了完整、可操作

的依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模型验证标准，不需要进行试验或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批准发布后，通过宣贯与实施，将有力推动建模与仿真领域的标准化，

通过建立统一的模型验证规范，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因模型质量参差不齐而引发

的技术壁垒与市场无序竞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在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经充分检索与评估，目前

国际上尚无专门针对“火电-新能源耦合发电系统”这一复杂场景的电磁暂态模

型验证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现有相关标准，多集中于单一类型的发电设备

（如风力发电机、光伏系统）的模型规范或并网测试，缺乏对涵盖多种发电设备

的耦合系统模型验证统一方法。

标准水平可以确定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 NB/T 20320《风能发电系统风力发电机组电气特性测量和评估方

法》、GBT 32892《光伏发电系统模型及参数测试规程》及 GBT 42716《电化学

储能电站建模导则》等现行相关标准紧密衔接、协同配套。本标准并非创立新的

性能指标，而是为确保上述标准中规定的设备性能能够在其电磁模型中得以精确

复现，提供了关键的验证技术支撑，与现行标准体系不存在任何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性质定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2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